学院公共场所和公共设施管理规定
为确保教室、会议室、实验室等公共场所及其设施的良好运转，学院将对所有公共场所和设施进行录像监控并定期检查。本着“谁借用谁负责，谁损坏谁赔偿”的原则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1. 保持良好的环境和秩序，不准大声喧闹，不准随地吐痰，不准随意丢弃杂物，不准在课桌椅、门窗、墙壁等处涂写或张贴材料，不准将各类危险品带入教室；不准存放个人贵重物品或私人物品。
2. 爱护公共设施，使用时严格遵守相关的操作规定，不得私自拆卸或搬移仪器设备，不准乱接乱拉电线。
3. 注意安全，节约水电，使用完毕要及时关闭投影仪、饮水机、电脑等设备的电源，关好门窗，及时归还房间钥匙。
4. 禁止私配钥匙或将公共场所和设施转借第三方使用，一经发现，取消一个学期的借用权限，并视情节处以500元以上的罚款。
5. 公共设施使用出现损坏或丢失，照价赔偿，赔偿标准参照物件的市场价格和人工维护价格。
6. 管理人员
马瑞杰老师：教室/会议室借用  58808187

何  莉老师：实验室借用  58809659

刘振华老师：场所/设施/设备监督管理  588040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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